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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法典》第1176条是我国从立法层面首次确立自甘风险规则，但司法实务中

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裁判标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仍时有发生。通过对自

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自甘风险规则仅适用于具

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这一特定类型。行为人碰撞、击打等违法性行为在文体

活动的特殊场景下被合法化，使得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得以免除，对于具有一定

风险的非文体活动则不得随意类推适用自甘风险，而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和受

害人的过错，适用与有过失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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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3 年著名的“石景山足球伤害案”a中，法院就引入自甘风险规则作为裁

判理由。此后，法院对于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中进行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作为侵权责任编新增的一大亮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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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法典》）第 1176 条从立法层面首次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虽然该条文在

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实践之所需，填补了立法的空白，但实务中缺少统一的裁量标准，

法院对各要件认定不一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因此，本文旨在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

发探寻《民法典》第 1176 条的内涵，力求明晰其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二、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

理论界对于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存在不同的观点。王利明教授认为其构成要

件包括以下 4 个方面：即受害人对活动的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受害人自愿参与了

危险活动；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与其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不存在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a在《民法典》颁布后，杨立新教授根据 1176 条将构成要件总结为

4个要件，分别为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害人认识到活动风险并自愿参加；

受害者的损害是由于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其他参加者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b

有学者认为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应当包含受害人知晓风险；自愿参加；损害由体

育活动的固有风险导致；行为人主观上无故意或重大过失。c还有学者认为应当

从认识要素、意志要素和行为要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d《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中将构成要件归纳

为受害人从事的行为具有不确定的危险；受害人可以预见到危险或可能发生的损

害；受害人默示同意；受害人从事该行为非基于法律或道德的义务；受害人冒险

是为了非常规的利益。e上述观点对于自甘风险构成要件的归纳各有侧重，为了

对《民法典》第 1176 条建立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本文将该条文的第一款进行

逐字拆解，并对“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

为受到损害的”“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各要件逐一进行分析。

a　王利明．论受害人自甘冒险［J］．比较法研究，2019（2）：1-12．

b　杨立新．自甘风险：本土化的概念定义、类型结构与法律适用——以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体

育事故为视角［J］．东方法学，2021（4）：107-120．

c　韩勇．《民法典》中的体育自甘风险［J］．体育与科学，2020，41（4）：13-26．

d　李鼎．体育侵权：自甘风险还是过失相抵［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5）：56-60．

e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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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愿参加”

虽然“自愿参加”只有 4 个字，但却直指自甘风险的内核，理解起来颇为

复杂。首先，需要注意到的是，“自愿参加”是一个动词，该条文以动词开头，

没有对适用主体进行限定，是否意味着其对于所有自然人均同等适用？对于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条文是否可以适用？其次，有观点

认为“自愿”强调的是受害人对于风险和可能的损害有认知并默示同意，但需

要讨论的是“自愿”的对象是风险还是损害，当预知的风险与承受的损害严重

不对等时，自甘风险是否还能继续适用？最后，对于“参加”是否可以采用扩

大解释至观众、教练员等人员？这些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且必须回答

的，下文就此逐一展开讨论。

1．认识能力

对于是否存在适用主体限制的问题，王泽鉴教授在其《侵权行为》一书中

对 1963 年台上字第 2771 号判决作出批判，认为案件中受害人已经 11 岁，对于

摔跤等普遍的课外活动具有识别能力因而适用自甘风险。但也有学者指出，对

于受害人是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的情况，由于其认识能力明显不足，应该适

用过失相抵规则。a由此可以发现，虽然二者的结论不同，但是对于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适用自甘冒险的讨论，看似是主体适用问题，

实则是还需通过认识能力进行判断。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法官大部分情况下

认可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识能力。b在11岁儿童荡秋千摔落受伤案中，法

院认为虽然受害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荡秋千这项活动并未超出其年龄认知范围。在初中生打篮

球相撞受伤案中，法院认为受害人作为初中学生，应当能够预见体育活动具有

高度危险性。在 7 岁和 8 岁儿童踢足球摔伤案中，法院认为受害人与行为人因

偶遇在一起踢足球，一起玩的还有另外两个小朋友，并非对抗性比赛，属于与

其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学者认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

a　王泽鉴．侵权行为：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b　石记伟．自甘风险的法教义学构造［J］．北方法学，2022，16（1）：14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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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问题可以类推适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a在该案件中也采用了这一

观点，法官认为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7 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 8 岁的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对于玩耍性质的踢足球的风险认知能力并不可能存在太大差

异，其都能认识到在追逐足球的过程中可能摔倒受伤。

本文认为，从文义解释出发，该条文对适用主体未加以限制，必然包括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也与司法实务的经验相吻合，虽然

其对风险的识别能力可能低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儿童之间玩耍踢足球与激

烈足球竞技的风险也不等同，因此只要儿童参加的是与其年龄、智力水平相符

的活动，就应当认定其具有认识风险的能力。当然，这也可能是立法者的刻意

留白，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多样复杂的，应当由法院在个案中结合具

体情况对受害人的认识能力作出判断，预先对适用主体作出限定反而可能致使

个案的不公。例如，有学者提出在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参与的文体活动中，

一般不应适用自甘风险，二者身体素质、心智水平等相差较大，未成年人对可

能发生的损害缺乏足够的预见能力。b所以，对于适用主体的问题，不宜作出全

有全无的论断，法院也不能仅凭年龄小等理由否定自甘风险的适用，而是应当

衡量受害人的认识能力和参与活动的风险程度是否匹配。此外，随着各种文体

活动的多样化发展，对于一些新型文体活动例如蹦床等，法院还需要结合其普

及程度作出判断，如果该活动在当地非常流行，应当认定受害人对于风险和可

能的损害具有认识能力。c

2．默示同意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主要讨论的是自甘风险要件中的“明知风险”在实践

中可能遇到的困境，那么第二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讨论“默示同意”这一要件，

但在现有研究中，鲜有学者采用“默示同意”这一表述，而都采用了“自愿参

加”，正所谓法律不进行解释不能适用，重复使用法律中的词汇并将其视为要件，

a　刘耀东．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基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二

元视角［J］．北方法学，2019，13（6）：5-16．

b　曹权之．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J］．东方法学，2021（4）：121-138．

c　韩勇．《民法典》中的体育自甘风险［J］．体育与科学，2020，41（4）：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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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运用中仍然会遇到问题。

在理论通说中，自甘风险有别于受害人同意，具体表现为受害者虽同意承担

风险，但对损害的发生持反对态度。王利明教授更是指出自甘冒险的受害者没有

作出自愿承受损害后果的意思表示，未放弃法律对自身的保护。a因此，可以得

出受害人自愿承担的只是风险而非损害，但是风险本身是不确定的，如果损害超

出了一般人对风险认知的范畴是否可以适用自甘风险？有观点认为，在一般体育

运动例如足球比赛中，参加者承受非常严重的损害时，如果一律适用自甘风险规

则有违公平原则。b经过对《民法典》实施后的司法判例进行检索，以篮球比赛为例，

存在以下多种不同的损害情况，具体包括造成骨折但不构成伤残、致使两颗门牙

断裂、戳伤左眼构成八级伤残等，上述案件中法院均根据《民法典》第 1176 条认

定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其中，原告陈述的理由虽然未被法院采纳，但值得进

一步讨论。原告主张，《民法典》设立自甘冒险条款的立法意图是鼓励全民运动

健身，其风险应当是人们能够预见到的一般碰撞中的拉伤、扭伤等可以恢复的损伤，

对于两颗门牙从根部齐断，是参加者承受不起的严重后果。有学者提出一种解决

方法，即综合考虑风险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对于拳击、跳伞等风险发生概率和

危害程度双高的活动，严格适用自甘风险，反之，对于篮球、足球等风险发生概

率和危害程度相对低的活动，相对适用自甘风险。c

但是，这其实回答了何种危险程度的文体活动适用自甘风险问题，而“默

示同意”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同一活动中，受害人自愿承担的风险是否存在限度。

具体而言，例如在一场篮球赛中，受害人和行为人在争夺篮球时相撞致受害人

倒地，第一种情况是受害人倒地时由于手撑地致使手腕扭伤，第二种情况是受

害人倒地时不慎前额着地最终不治身亡，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上述两

种情况是否均可以适用自甘风险认定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依照上述学者的观点，

a　王利明．论受害人自甘冒险［J］．比较法研究，2019（2）：1-12．

b　柯友乐．《民法典》视野下体育运动致害的损失分担——基于公平责任司法适用的实证研究

［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9）：37-45．

c　唐林垚．比较视域下的《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10）：163-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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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种情况应该适用过失相抵，但是现实中可能不会如举例中如此夸张，

从最轻微的扭伤到最严重的死亡中间还存在无数种损害程度，究竟当损害超过

哪一个程度时就不再适用自甘风险，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民法典》颁布前

司法实务中经常使用公平责任解决这一问题，《民法典》第 1186 条将公平责任

适用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该类案件很难有公平责任适用的空间。归

根结底，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司法价值的选择，适用公平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填补了受害人的损失，但是却无故加重了行为人的负担，而严格适用自甘风险，

受害人甘愿承担一般社会人所能预知的风险，却可能承受远超风险的损害，公

平责任是过去社会背景下的立法选择，而严格实行责任自负，进而大力推动文

体活动的良性发展则是新时代的选择。

因此，本文认为“默示同意”应当理解为受害人对风险承担的同意，其实

际受到的损害并不应影响自甘风险的适用，这是立法价值的选择，对于受害人

的损失应当通过社会保障、体育保险等方式转移风险，而非将损失转嫁于无过

错的行为人。

3．参加者

对于第三个问题，最主要的争议集中于体育赛事中观众、教练员等是否包

括在参加者内？有观点认为，观众与教练员等参加者一般离比赛场地较远，而且

观众主要目的是观赏和娱乐，所以不能认定其预见到风险并愿意承担。a对此，

杨立新教授则秉持相反的观点，其主张自愿观赏风险活动的人也应当类推适用第

1176 条规定，以棒球比赛为例，因运动员击球造成观众损害的，受害人同样不得

请求他人承担侵权责任。b还有观点认为，观众观赛时是利益与风险并存，对《民

法典》规定的“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应做扩大解释，将运动员和观众

都视为参加者。c本文认为，首先，当观众观看棒球比赛等存在球可能飞上看台

等情况的活动时，应当对其风险有一定的预见，不能因为其目的是观赏而否定适

a　赵峰，刘忠伟．论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J］．法律适用，2021（11）：37-45．

b　杨立新．自甘风险：本土化的概念定义、类型结构与法律适用——以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体

育事故为视角［J］．东方法学，2021（4）：107-120．

c　韩勇．《民法典》中的体育自甘风险［J］．体育与科学，2020，41（4）：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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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甘风险。其次，“其他参加者”看似是对参加者的规定，但是结合《民法典》

第 1176 条可以发现，其指向的是自甘风险中的行为人，而此处讨论的参加者应是

观众作为受害人的情况，所以即使要做扩大解释，解释的对象应当是“自愿参加”

中的参加者。最后，将此处的参加者解释为包括观众，究竟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

解释，二者的分歧点就是“参加者”的文义中是否包含观众，从文义解释的角度，

严格的参加者应当仅包括在赛场上竞技的运动员，观众则不被包括在内，并且观

众在看台与运动员在竞技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也并非同类，因此，法院在审理观

众观赛受伤案件中只能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1176 条。

（二）“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是对自甘风险适用范围的规定，虽然《民法

典》第 1176 条经常被称为自甘风险条款，但是由于其适用范围的限定，使得其

与学理中或者比较法上的自甘风险制度不完全等同。杨立新教授认为《民法典》

第 1176 条所规定的自甘风险的概念远窄于传统民法中对自甘风险的定义。a也

有观点提出，自甘风险这一术语在裁判中被滥用而致使其概念泛化，但《民法典》

第 1176 条的适用却是具体而有限制的。b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中，

首次增设了自甘风险条款，其中第九百五十四条之一规定“自愿参见具有危险

性的活动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他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他人对损害的

发生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草案中对于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与传统

民法中是相对一致的，而《民法典》最终通过的 1176 条则将其限制在了“具有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范围内，对于自甘风险适用范围的限缩一定程度延续

了我国谨慎的立法态度。早在 2011 年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对

于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人身损害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并且我国司法实践中体

育比赛领域已经有了较为广泛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立法者

将该类理论和实践基础较为成熟的自甘风险的类型纳入了立法。但这一适用范

a　杨立新．自甘风险：本土化的概念定义、类型结构与法律适用——以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体

育事故为视角［J］．东方法学，2021（4）：107-120．

b　曹权之．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J］．东方法学，2021（4）：12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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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限缩同时引发了实践中的难题，对于具有一定风险的非文体活动所产生的

纠纷应当如何处理？在《民法典》颁布前，由于自甘风险未有实体法规定，法

院大多通过法理、学说等进行论证，将自甘风险规则作为裁判的理由，但是在《民

法典》颁布后，类似于乘坐醉酒者驾驶的车辆的案例又应当如何裁判？此外，

是否所有的“文体活动”都适用自甘风险？“风险”是否要求是体育活动中的

固有风险？

1．适用范围

为了回答哪些文体活动适用自甘风险，理论界采用对文体活动（主要是体

育活动）的风险等级进行分类的方式。例如，有学者将体育活动分为特别危险

活动如赛车、拳击等，普通体育活动如篮球、足球等和非危险体育活动如徒步、

高尔夫等，其认为在非危险的体育休闲活动中应当限制适用自甘风险。a还有学

者将文体活动分为高风险运动如攀岩、拳击等极限运动，风险运动如球类运动

以及一般体育运动如田径运动，只有在高风险运动中才严格适用自甘风险。b但

是，通过阅读法院的判决可以发现，法院认为“篮球运动属于集体球类竞技运

动项目，其最显著特点是具有高度对抗性，即倡导最大限度地贴身拼体能、拼

体格、拼顶抢、拼挤靠、拼抢篮板球”。所以，哪怕是对于同一运动，不同人

对其风险评价也存在差异，在实务中尚不存在同一的风险评价标准，仅通过文

体活动的风险等级来划定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可能无法达到很好的效果。

要厘清这个问题，还需要回到自甘风险的抗辩基础。通说认为自甘风险是

违法阻却事由，而非排除了行为人的过错。由于文体活动的特性，参加者在活

动过程中的争抢、冲撞、击打等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在特殊场景下

被正当化。c由此文体活动适用范围也得以明晰，如该文体活动的规则为违法性

行为创设了正当化的基础，就得以适用自甘风险。也正是基于伤害行为的合法化，

进而引发了体育运动中的固有风险。至于对固有风险的认定，则交由法院在个

a　赵峰，刘忠伟．论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J］．法律适用，2021（11）：37-45．

b　柯友乐．《民法典》视野下体育运动致害的损失分担——基于公平责任司法适用的实证研究

［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9）：37-45．

c　赵峰，刘忠伟．论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J］．法律适用，2021（1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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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具体判断。

2．类推适用

杨立新教授认为，对于其他具有一定风险的非文体活动，应当类推适用《民

法典》第 1176 条确定赔偿责任。a这一论断是值得推敲的，上文已经简要介绍

了《民法典》第 1176 条的立法过程，从“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到“具有一定风

险的文体活动”的限缩，已经清晰地反映了立法者的真实立法意图是限缩自甘

风险适用范围，如果在实践中随意类推适用《民法典》1176 条有违立法意志。

并且，过去自甘风险作为法理和学说等法律渊源进入司法裁判，而如今自甘风

险已经被纳入实体法之中，法院在具有一定风险的非文体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

规则应当慎重。本文认为，之所以如此限定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可能是立法

者基于大量司法实践的考量。司法实务中，法院经常混用自甘风险和过失相抵

规则，这也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以乘坐醉酒者驾驶的车辆为例，虽然其作为

自甘风险的经典案例，但是在裁判中，法院根据受害人自甘风险，没有尽到合

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最终适用过失相抵原则进行裁判，而非根据自甘风

险直接免去醉酒驾驶人的责任。只有在文体活动这样特殊的场景下，违法行为

被合法化，行为人和受害人均依照活动规则进行，由于活动固有风险致使损害

发生时，由受害人责任自负，这才是彻底的自甘风险。因此，对于非文体活动

的情形，除非可能使个案有违公平，否则不应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1176 条，

而应当根据《民法典》第 1165 条过错责任原则和第 1173 条与有过失规则等进

行裁判。

（三）“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这一要件主要是论证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在实务案例中行为

人和受害人双方往往是基于身体碰撞而受伤，因果关系的判定并不困难。争议

则主要集中于对“其他参加者”的理解。首先，自甘风险是作为其他参加者的

免责事由，而非活动组织者的免责事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其他参加

a　杨立新．自甘风险：本土化的概念定义、类型结构与法律适用——以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体

育事故为视角［J］．东方法学，2021（4）：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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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将“文体活动”的范围限制在了对抗性活动如足球、篮球等，而不适用

于滑雪、游泳等单人进行的活动，这是需要讨论的。在“姚会娜诉刘智武、沈

阳东北亚滑雪场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原告作为初级滑雪者

违反雪场规定在中级雪道上滑行，增加了自身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被告作为

职业滑雪者未观察前方情况，提前避让前方滑雪人员，对碰撞的发生均具有过错，

最终法院没有适用自甘冒险而是依照与有过失进行裁判。因此，对于多人同时

进行的个人文体活动，需要法院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判断。

（四）“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对于行为人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判定标准，已经基本告别了单一的

犯规判断，而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研究。有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违反的是

为其他目的服务而非保护运动员的规则，例如 3 秒违例，24 秒进攻等规范竞赛

的规则，就不具有可非难性。a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将犯规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是无意犯规应当视为意外事件，第二是有意犯规即行为人有犯规的故意但

是没有伤人的故意，第三是恶意利用比赛规则伤害他人，只有第三种情况才属

于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范畴。b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张博珺诉韦星丞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中提出了鞭辟入里的见解，其认为“不能

简单地将体育竞赛中参赛者犯规的主观心理状态与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作

为主观要件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划等号，被告虽构成违体犯规，但是仅具有一

般过失，最终改判被告不承担责任”。判决中核心裁判理由有三，一是被告做

出的防守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原告所控制的篮球而不是带球进攻上篮的原告的

人身；二是篮球比赛是具有高度对抗性和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在激烈的比

赛环境下参赛者的注意义务限定在较一般注意义务更为宽松的范围内；三是被

告作为业余参赛者为集体荣誉奋勇而战，不能以对职业参赛者的要求对其进行

评价。这一判决思路和论证过程，值得借鉴与参考。

a　赵峰，刘忠伟．论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J］．法律适用，2021（11）：37-45．

b　柯友乐．《民法典》视野下体育运动致害的损失分担——基于公平责任司法适用的实证研究

［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9）：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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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甘风险的法律效果

自甘风险的法律效果，其实就是对“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

责任”解释，当然也包括对于但书部分的法律效果的理解。程啸教授《侵权责

任法（第三版）》中其将“自甘冒险”编入免责事由的章节中，而在王泽鉴教

授《侵权行为（第三版）》中将其列为违法阻却事由。学术界对于自甘风险作

为免责事由，还是免责或减责事由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对于自甘风险的责

任承担如果采取全有全无式处理过于僵化，需要对受害人的损害、运动项目性质、

是否存在保险等因素综合考虑。a王利明教授借鉴比较法的经验，提出自甘风险

也可能是减责事由，应当采用比较过失的原则。b本文认为，对于《民法典》进

行全文检索，可以发现“不得请求”与“减轻”是两类不同的表述，例如在《民

法典》第 1173 条与有过失的规则中就使用了“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表述，

所以无论是从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的角度，自甘风险都应当被理解为免责事

由。当然，由于《民法典》第 1176 条存在但书条款，即在行为人存在故意或重

大过失时除外，所以在实务案件中时常出现基于行为人与受害人均存在过错而

减轻行为人责任的情况，进而使得对自甘风险的法律效果产生误读。对于《民

法典》第 1176 条但书部分的法律效果，杨立新教授认为当行为人存在故意或重

大过失时，就不再适用第 1176 条，而是应当根据《民法典》第 1165 条，侵权

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如果在个案中同时构成与有过失，行为人以受害人

有过错进行抗辩，进而减轻其所承担的责任。此外，如果受害人不得请求行为

人承担侵权责任，是否可以请求行为人承担其他责任，例如公平责任？答案也

是否定的，《民法典》第 1186 条已经把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之内，对于自甘风险的情况不再有适用的空间。

四、结语

本文以法解释学的分析视角，对于《民法典》第 1176 条第 1 款自甘风险规

a　赵峰，刘忠伟．论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J］．法律适用，2021（11）：37-45．

b　王利明．论受害人自甘冒险［J］．比较法研究，2019（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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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行逐句解读，并对在司法实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国的自甘

风险规则是基于当下特定的社会与法治环境所设立，有别于传统民法中自甘风

险的大概念，其范围限定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这一特定类型，也正是基

于文体活动这一特殊场景下，行为人碰撞、击打等违法性行为被合法化，进而

免除了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并且法院也不得滥用公平责任转移受害人所承担的

损害，而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育保险等制度的转移风险功能。

The Legal Hermeneutics Research on the Ru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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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176 of the Civil Code is the first time to establish assumption 

of risk from the legislative level, but the judicial practice has not yet formed a 

unified standard, the same case different judgment still occu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legal effects of assumption of risk,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ssumption of risk rules in China are only applicable to 

the specific type of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with certain risks. The illegal 

behaviors such as collision and hitting of the actor are legalized in the special 

scene of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which makes the tort liability of the actor 

exempted. For non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with a certain risk, it is not 

allowed to apply assumption of risk by analogy, but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fault of the actor and the victim, and apply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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